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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介绍

某国有企业（简称“出地方”），2010年4月将其拥有一

块划拨地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简称“出资方”）合作开发

一公寓。已签订合作建房合同，约定由房地产开发公司负

责该项目全部开发过程，该公寓投资总额5 000万元。

合同约定：公寓 2012 年 5月竣工验收后，由房地产公

司缴纳 200 万元契税，获得该房屋产权。预计该公寓使用

年限20年，净残值为0，以直线法折旧。公寓建好后，第1 ~
5年租金收益全归房地产公司，第6 ~ 10年租金实行分成，

房地产公司为60%，出地方为40%，第10年租期届满，房地

产公司将公寓以1 000万元价格转让给出地方。

2012 年 6 月，房地产公司将该公寓出租给一快捷酒

店，签订10年期合同，约定每年租金1 000万元。合同签订

当期一次性支付前 3 年租金 3 000 万元，房地产公司已通

过银行收讫。其余各期租金按年收取。不考虑相关税费。

二、案例分析：非转让型合作建房的经济实质

本案例非转让合作建房属于出地方与出资方联合投

资开发房地产业务。根据我国房地产相关法规规定，土地

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可分离，因此，本案例合作开发的房

地产，土地使用权属于出地方，房屋所有权属于出资方。

对开发完成的房地产，根据其投资方式和金额划分归属。

双方联合投资开发房地产，以获得投资回报为目标

——收回投资本金、获取投资收益，表现为分享所开发房

地产协议期经营收益。这里涉及如何分配该收益问题，根

据《公司法》等规定，投资双方应根据其投资方式、金额等

标准进行分配。对本案例而言，在房地产协议经营期，出

地方以其土地使用权份额、出资方以其开发投资房屋份

额为标准来分配该投资项目经营收益，协议期满出资方

将房屋有偿转让给出地方。为此，在房地产协议经营期，

出地方通过部分让渡其使用权的收益权，以在协议期满

“购买”出资方房屋所有权。因此笔者认为，本案例业务经

济实质为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在协议期满实现非货币

性交换的远期交易，其不同于一般即期交易的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同理，出资方亦可理解为：以其开发房屋市价

为出资额，协议期间，按其出资份额分享该项目经营收

益；协议期满，将房屋所有权转让给出地方，视为处理该

项投资业务，退出该联合投资项目。

三、分期收益分配率确定方法——估值技术

如本文前述，非转让型合作建房属出地方与出资方

联合投资业务，在协议经营期，房地产总收益应包含土地

使用权收益和房屋所有权收益两部分。同时，我国房地产

市场交易较活跃，交易案例易于搜集，因此，笔者以为，对

开发房地产价值的拆分方法，可比照房地产评估中“剩余

估值技术”来确定。

具体步骤为：①以市场法确定房地产每期净收益

（A0）；②根据市场法确定房屋价值，为了简化，需作年金

化处理（VB）；③运用市场法确定房屋资本化率（RB）、土地

资本化率（RL）；④采用剩余价值技术确定土地使用权价

值（VL），即VL=（A0- VB×RB）÷RL ；⑤根据②和④计算合

作建房双方房地产收益额分配比率，即②÷④。

四、非转让型合作建房的会计处理思路

1. 出地方的会计处理。出地方以土地使用权出资时，

由于其为划拨用地，因此不需进行会计处理。房地产开发

完成后，双方签订远期合约，约定经营收益分享计划，出

地方按其出资额享有该投资项目协议期收益权。案例中，

该房地产协议期经营性质为经营性出租——出地方让渡

土地使用权、出资方让渡房屋使用权，两类权属收益构成

该房地产项目总收益。协议经营期初，出地方按其在协议

经营期应分享收益总额计入“长期应收款”，由于其投资

是分期收回，所以笔者以为应通过“递延收益”账户，核算

出地方在协议期分期确认应分享的经营收益。协议经营

期间，出地方根据其出资额分期确认应享有房地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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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收益可视为分期回收土地使用权投资额（不考虑时间

价值因素，在协议期内按直线法确定每期回收额）、获得

投资收益，其中，收回本金部分记入“其他业务收入”科

目，超额部分记入“投资收益”科目。根据协议，协议期满

出地方以其尚未收回投资额（即“长期应收款”余额）权

益、货币资金等与出资方房屋进行对价交换，以实现期权

性质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并取得房屋所有权，记入“固

定资产——房屋”科目（以房屋公允价值即市价入账），同

时转销“长期应收款”账户余额，因本案例属投资业务，故

该分录借贷差额应记入“投资收益”科目。

2. 出资方的会计处理。如前所述，出资方将房地产开

发完成后，拥有建造房屋的所有权，按照投资协议约定，

以房屋公允价值为出资额参与该房地产投资项目收益的

分配。由于该项目采取经营性出租方式运营，因此出资方

所开发房屋属于投资性房地产，协议经营期初，将其开发

成本等转入“投资性房地产——房屋”。协议经营期间，一

方面，该房屋按照直线法计提折旧（折旧期为其整个使用

年限），另一方面，不考虑资金时间价值因素，采用直线法

分期确认其投资收回额，各期按其出资份额所分享投资

收益额与投资回收额之间的差额，作为出资方参与该房

地产投资项目所获投资收益（利润）。协议期满时，出资方

将房屋所有权转让给出地方，属于对其投资业务的处置，

由此产生净损益为投资损益，记入“投资收益”科目。

五、关于案例的会计处理解析

结合上述估值技术要求，本文对案例补充如下信息：

经年金资本化估值技术处理，测算该房地产每年净收益

为600万元，市场法确定该房屋价值为6 000万元，房屋资

本化率8%，土地资本化率6%。协议期满时，该房屋转让市

场价为1 500万元。

1. 出地方会计处理。

（1）确定土地使用权价值及收益分配率。根据 A0=
600，VB=6 000，RB=8%，RL=6%；确定VL=（A0-VB×RB）÷
RL=（600-6 000×8%）÷6%=2 000（万元），即出地方以价

值 2 000 万元土地使用权与房地产公司联合投资开发房

地产。开发完成后，双方按其出资额分享协议期房地产收

益，该分配率为 2 000∶6 000=1∶3。因此协议期间，出地方

每年确认分享收益=1 000×1÷4=250（万元）；不考虑资金

时间价值，协议期按直线法确认每年投资回收额=2 000÷
10=200（万元）。

（2）会计处理。协议期初：会计分录：借：长期应收款

2 500（250×10）；贷：递延收益2 500。

协议期第 1 ~ 5 年：按权责发生制要求，每年会计分

录：借：递延收益250；贷：其他业务收入200，投资收益50。

协议期第6 ~ 10年：每年实际收取租金=1 000×40%=
400 万元。按权责发生制要求，每年会计分录：借：银行存

款 400；贷：长期应收款 400。借：递延收益 250；贷：其他业

务收入200，投资收益50。

协议期满：长期应收款余额=2 500-400×5=500（万

元）；房屋市场价值为1 500万元，会计分录：借：固定资产

——房屋1 500；贷：长期应收款500，银行存款1 000。

从整个协议期看，如不考虑时间价值，出地方累计实

现投资收益=50×10=500（万元），即以价值 2 000 万元土

地使用权投资，获得2 500万元收益，实现投资收益500万

元；协议到期时，出地方以其尚未收回收益权 500 万元和

1 000万元货币资金“换取”出资方房屋，取得完全产权。

2. 出资方会计处理。合作开发房地产完成后，房屋所

有权归属出资方，出资方根据其投资份额，每年应确认经

营收益=1 000×3/4=750（万元），协议期共确认7 500万元

（750×10）。

（1）协议期初。根据协议约定，其会计分录：借：投资

性房地产——房屋 5 200；贷：在建工程 5 000，银行存款

200。借：长期应收款7 500；贷：递延收益7 500。

（2）协议期间。第1 ~ 5年：出资方每年获取租金1 000
万元，每年收回投资额6 000÷10=600（万元）。每年会计分

录：借：预收账款（或银行存款）1 000；贷：长期应收款

1 000。借：递延收益750；贷：其他业务收入600，投资收益

150（折旧分录略，后同）。

第 6 ~ 10 年：出资方每年获取租金 1 000×60%=600
（万元）。第 6 ~ 9 年，每年会计分录：借：银行存款 600；贷：

长期应收款600。借：递延收益750；贷：其他业务收入600，

投资收益 150。第 10年会计分录：借：银行存款 600；贷：长

期应收款100（7 500-1 000×5-600×4），投资收益500。借：

递延收益750；贷：其他业务收入600，投资收益150。

协议期满：出资方转让房屋，视为处置该投资业务。

投资性房地产余值=5 200-5 200÷20×10=2 500（万元），

会计分录：借：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 2 600，银行存款

1 000，投资收益1 600；贷：投资性房地产——房屋5 200。

整个投资过程，如不考虑时间价值，出资方累计实现

投资收益=150×10+500=2 000（万元），即出资方投资

6 000万元（以开发房屋出资），获得8 000万元经营收益，

实现 2 000 万元投资收益，协议期满转让房屋时损失

1 600万元，因此投资全过程实现投资收益=2 000-1 600=
400（万元）（会计上）；但从财务上看，出资方实际投入开

发资金为 5 200 万元，其实际投资利润=（6 000-5200）+
400=1 200（万元），投资回报率=1 200÷5 200=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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